关于遴选2006年度赴荷兰莱顿大学攻读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人选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人员:

200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将选派赴荷兰莱顿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若干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应具备条件：
（1）年龄35岁以下；
（2）教学、科研、管理人员（应已取得相关专业的学士或硕士学位，且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3）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4）IELTS成绩在6.5分以上（不接受TOEFL成绩）；
二．本项目重点资助领域：
1.  通信技术与信息科学；　　　　　　　2.农业高新技术；
3.  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　　　　　　  4.材料科学与新材料；
5. 能源与环境；　　　　　　　　　　  6.工程科学；
7. 应用社会科学与ＷＴＯ相关学科。
请登陆校方网站http://www.leiden.edu/查看英文授课的硕士专业目录。本项目也可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相关信息可查询http://www.leidenuniv.nl/
三．经批准录用为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人员留学期限为1-2年，期间免交半额学费，另外半额学费，生活费和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由留学基金委提供。经批准录用为攻读博士学位待转生的留学人员留学期限暂定为一年，若获得莱顿大学许可，须与留学基金委续签协议，经批准后，可继续在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总共不得超过4年。留学人员将于2006年9月前后派出。
四．申请人应交纳报名评审费500元。实行差额录取，正式录取的人员应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办理有关手续，且不得同时申请留学基金委其他公派项目，不得无故放弃录取资格。
请符合条件且有意报名的我校教职工于2006年1月15日前到人事处报名。
